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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拍卖理论认为，拍卖应不少于2人参与。但《规定》确

立“一人竞拍有效”原则，即使参与竞买人仅为1人，只要出价
不低于起拍价即可成交。

以前，法拍房一般在评估价基础上下调20%以内作为保留
价，而且这个保留价是保密的，如果拍卖时达不到保留价，竞拍
人出价无效，该次拍卖流拍。但《规定》将保留价直接定为起拍
价，起拍价不低于评估价或者市场价的70%。

“有意向竞拍的买家少了顾虑，也减少了观望态度，在竞拍
前心里就比较有底。”饶文军认为，如此一来，竞买人更有诚意，
出价也会更痛快。

新规实施后，温州鹿城法院房产网拍的成交数量和成交金
额在2月14日创下新高。当天，该院通过淘宝网拍卖房产49

套，成交46套，成交金额2.35亿元，节省佣金600多万元，平均
溢价率47.78%。在成交的46套房产中，有24套的成交价超过
评估价。位于温州汤家桥大自然家园的一套房屋成为“大热
门”，起拍价为145万元，评估价为206万元，经过67次竞拍，最
终以218万元成交，溢价率50%。

“捡漏”需谨慎
很多人争相去买法拍房，主要是为了淘到性价比不错的房

源，但其中也有一定的风险。饶文军建议，买家在竞拍前，最好
设一个心里的底价，超过这个价格后，就要保持冷静，否则最后
成交价可能并不会比市场价便宜。

饶文军特别提到，竞拍人在竞拍前，最好去现场实地察
看。“一般来说，法拍房都是被法院查封的房子，原业主不应该
占有。但如果对方不配合，占着房屋不肯腾退，买家拍下房子
后，可能会面临与原业主的纠纷。”另外，买家也要注意查询房
屋是否出租，如果租户缴纳了多年租金，不愿意搬离，也会出现
纠纷。

饶文军提醒，法拍房是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司法拍卖的物
业，产权关系相对普通二手物业更复杂一些，竞买人在拍卖前
要充分了解标的物的所有权状况、实际使用人、承租人等各种
关系，认真查看交易过户流程和过户需缴纳的税费等，以免成
交后发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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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举报3个月

非法轧石场运转依旧
2016年底，临海市上盘镇旧城村的村民向临海市国土资

源局举报称，在旧城村白鼻头嘴地段，有人非法开采石子及加
工石料，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2016年12月30日，临海市国土资源局给出答复意见书表
示：“经过调查，村民反映的地块属临海市红脚岩渔港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于2000年建设生产的轧石场，该轧石场所用的石
渣均由新塘门矿区提供，生产出来的石子用于红脚岩渔港建
设。目前轧石场确实没有办理相关用地、规划手续，将依法查
处。”但是，3个多月过去了，当地村民发现，轧石场依旧在运
转，于是向报社投诉。

3月20日，记者来到村民所说的白鼻头嘴地段附近现场
调查。

从进港路开车进入，可以看到路边堆着很多大大小小的
石块，再经过一条凹凸不平的石子路，就看到了村民所说的采
石场。一座山已被挖空了大半，挖掉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泥土
层和植被，只有裸露着的岩石，岩石上还有一条条明显的切割
痕迹。边上停放着拖拉机和挖掘机。天下雨，现场有工人，但
没有作业。

当地村民说，以前为了建设红脚岩渔港，成立了临海市红
脚岩渔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当时有采矿许可证，山的大半部
分就是当时开采的，开采的石子也专门供应渔港。“但是，渔港
建设完毕后，按说不需要石子，可这里还是不断有人在开山挖
石。”

从采石场原路返回，在两车道道路靠山的一侧，便是村民
举报的轧石场。成堆的石块和石子露天堆积，轰隆隆的机器
声震天响。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辆渣土车从轧石场开出来。
车上堆满了粉碎后的石子。村民说如果天晴，路面很快会铺
满泥土，车进车出都会带起阵阵扬尘。

当地国土局称：

两次下达停工通知书，但对方置之不理
从临海市国土资源局去年12月30日给出答复意见书，到

记者到达现场，过去3个月，临海市国土资源局为何迟迟没有
像答复书中所说，对轧石场依法查处？

记者来到临海市国土资源局，监察大队大队长金先林表
示，他春节过后才刚上岗，并不了解该情况，将马上联系核实。

在临海市国土局，记者看到了临海市红脚岩渔港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的采矿许可证，不过有效期限只到2016年3月17
日。国土部门表示，这家公司目前正在办理采矿许可证延期
手续，但是由于治理备用金不足，因此迟迟没有办出。

2天后，记者联系临海市国土资源局的徐副局长。他表
示，对于该轧石场，临海市国土资源局曾下达过两次《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一次是 2016 年 11 月 29 日，另一次是

2017年3月16日，但对方置之不理，依旧还在开工。因为没有
强制执行权，他们具体执行起来难度比较大，比如无权扣人扣
物，且大多数当事人拒绝接受调查，3个月以来，只有两三个
当事人前来做了笔录。

至于采石场，徐副局长说，经过调查，临海市红脚岩渔港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采矿许可证到期后，并未再进行采矿，工
程车只是暂时停在那里，准备获得许可证后再进行开采。

目前已断电停工

处理意见：罚款46万余元
根据临海市国土局资源局的调查，村民举报的轧石场确

实是未经批准，且非法占用土地。
据调查，临海市上盘镇旧城村的李某某于2011年未经批

准擅自占用上盘镇新城、旧城村集体土地17941.51平方米用
于建造轧石场，现已建管理房2座及生产堆场，建筑占地面积

87.53平方米，建筑面积155.21平方米。
经执法人员实地踏勘，该土地现状地类分别为新城村水

田248.62平方米、新城村旱地2913.07平方米、旧城村采矿用
地 14779.82 平方米。经对照临海市上盘镇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图，该地块规划用地为限制建设区 17941.5 平方米，不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违法性质初步认定为未批先建、非
法占地”。

目前，临海市国土资源局已经给出了处理意见：责令退还
非法占用的土地17941.51平方米，并且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
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同时，对占用的
2742平方米处罚款每平方米56元、419.69平方米处罚款每平
方米 28 元、14779.82 平方米处罚款每平方米 20 元，总计
460899.72元。

发稿前，记者从村民处了解到，目前该轧石场已经被临海
市国土资源局和其他相关部门采取了断电措施，现场已经没
有再开工。临海国土部门表示，接下去将对轧石场进行拆
除。后续情况如何，本报还将进一步跟进。

采石场边上停着工程车 从轧石场开出来的工程车里装满了小石子

记者实地采访当日，轧石场还在运转

非法轧石场每天隆隆响，村民举报迟迟未见结果
临海国土局：目前已断电停工，开出46万元罚单

本报记者 陈佳妮

一个造成环境污染的非法轧石场，从村民2016年底举报后，过去了3个多月，依然还在开工。日前，接到读者

举报后，记者赶赴被举报的临海市上盘镇旧城村白鼻头嘴地段采访调查。

本文见报前，临海市国土资源局答复，已对这个非法轧石场采取了断电措施，并且已立案调查。


